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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加强进口商品残损检验鉴定工作，规范检验检疫机

构和社会各类检验机构进口商品残损检验鉴定行为，维护社

会公共利益和进口贸易有关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对外贸易

的顺利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及

其实施条例，以及其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订本

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进口商品

残损检验鉴定活动。 第三条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

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主管全国进口商品残损检验鉴定工作

，国家质检总局设在各地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以下简称

检验检疫机构）负责所辖地区的进口商品残损检验鉴定及其

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检验检疫机构负责对法定检验进口商

品的残损检验鉴定工作。法检商品以外的其他进口商品发生

残损需要进行残损检验鉴定的，对外贸易关系人可以向检验

检疫机构申请残损检验鉴定，也可以向经国家质检总局许可

的检验机构申请残损检验鉴定。 国家质检总局和各地检验检

疫机构对检验机构的残损检验鉴定行为进行监督管理。 第四

条第五条检验检疫机构根据需要对有残损的下列进口商品实

施残损检验鉴定： （一）列入检验检疫机构必须实施检验检

疫的进出境商品目录内的进口商品； （二）法定检验以外的

进口商品的收货人或者其他贸易关系人，发现进口商品质量

不合格或者残损、短缺，申请出证的； （三）进口的危险品



、废旧物品； （四）实行验证管理、配额管理，并需由检验

检疫机构检验的进口商品； （五）涉嫌有欺诈行为的进口商

品； （六）收货人或者其他贸易关系人需要检验检疫机构出

证索赔的进口商品； （七）双边、多边协议协定、国际条约

规定，或国际组织委托、指定的进口商品； （八）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须经检验检疫机构检验的其他进口商品。 第

二章 申 报 第六条法定检验进口商品发生残损需要实施残损检

验鉴定的，收货人应当向检验检疫机构申请残损检验鉴定；

法定检验以外的进口商品发生残损需要实施残损检验鉴定的

，收货人或者其他贸易关系人可以向检验检疫机构或者经国

家质检总局许可的检验机构申请残损检验鉴定。 第七条 进口

商品的收货人或者其他贸易关系人可以自行向检验检疫机构

申请残损检验鉴定，也可以委托经检验检疫机构注册登记的

代理报检企业办理申请手续。 第八条需由检验检疫机构实施

残损检验鉴定的进口商品，申请人应当在检验检疫机构规定

的地点和期限内办理残损检验申请手续。 第九条 进口商品发

生残损或者可能发生残损需要进行残损检验鉴定的，进口商

品的收货人或者其他贸易关系人应当向进口商品卸货口岸所

在地检验检疫机构申请残损检验鉴定。 进口商品在运抵进口

卸货口岸前已发现残损或者其运载工具在装运期间存在、遭

遇或者出现不良因素而可能使商品残损、灭失的，进口商品

收货人或者其他贸易关系人应当在进口商品抵达进口卸货口

岸前申请，最迟应当于船舱或者集装箱的拆封、开舱、开箱

前申请。 进口商品在卸货中发现或者发生残损的，应当停止

卸货并立即申请。 第十条 进口商品发生残损需要对外索赔出

证的，进口商品的收货人或者其他贸易关系人应当在索赔有



效期届满20日前申请。 第十一条 需由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残损

检验鉴定的进口商品，收货人或者其他贸易关系人应当保护

商品及其包装物料的残损现场现状，将残损商品合理分卸分

放、收集地脚，妥善保管；对易扩大损失的残损商品或者正

在发生的残损事故，应当及时采取有效施救措施，中止事故

和防止残损扩大。 第十二条收货人或者其他贸易关系人在办

理进口商品残损检验鉴定申请手续时，还应当根据实际情况

并结合国际通行做法向检验检疫机构申请下列检验项目： （

一）监装监卸； （二）船舱或集装箱检验； （三）集装箱拆

箱过程检验； （四）其他相关的检验项目。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